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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4次研商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07 年 5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601 會議室 

參、主持人：林組長秉勳 

記錄：林逸璇、施雅玲 

肆、出席人員及發言摘要：(如附件 2簽到表及附件 1發言

摘要)  

伍、結論： 

一、請將海洋資源地區劃設說明之簡報內容，提供本署城鄉

發展分署，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並將各單位所提意見及回應說明（各直轄市、縣（市）

會前提供意見之回應如附錄）公開於本署網頁，供辦理

後續業務參據。 

二、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劃設海洋資源地區及其分

類圖，請作業單位提供下列資料予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參考： 

（一）目前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範圍之圖資。 

（二）海洋資源地區及其分類劃設參考之相關圖資（含平均

高潮線），以及各分類說明。 

三、後續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劃設作業上倘仍有疑義，

請再提供意見或具體案例說明，本署將另予回復或視情

形辦理研商會議；另如有涉及法令或政策等相關疑義，

請城鄉發展分署於輔導過程儘早蒐集，並透過內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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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速反應，俾確實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相關

作業。 

四、依本署 106 年 3 月 8 日及 106 年 6 月 26 日召開第 1次及

第 2 次研商會議結論，以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執行進度表（雲端管考表）之預定進度，各直轄市、縣

（市）均有落後情形，仍請積極辦理各該國土計畫規劃

作業，並按月填寫進執行進度（每月 5 日填報上月執行

進度）。 

陸、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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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發言摘要 

一、澎湖縣政府 

（一）漁港港區範圍包含實體建設（如堤防、碼頭）以及水

域範圍，以平均高潮線作為海陸界線，港區範圍將會

被切分為陸域國土功能分區及海洋資源地區，後續管

制將可能產生疑義，又與漁港使用產生競合。 

（二）海洋資源地區具立體使用特性，如海上平台為未具船

型之浮具於一定海域中漂浮，或如海底纜線舖設於底

土，僅具部分排他，其餘水體及水面似得為其他相容

使用，是以，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二（排他

性）是否妥適，建議應考量保留相關劃設彈性。 

（三）按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三劃設條件，以行政院或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核定之重大建設計

畫為限，倘為縣市政府之重大建設計畫，是否得劃設

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三，建議納入劃設條件考

量，或就該類需要給予適當規劃空間。 

（四）澎湖縣海域及濱海地區為重要觀光遊憩及經濟活動等

多元使用場域，建請提供海洋資源地區之容許使用項

目及細目供參，俾據以評估海洋資源地區及分類之劃

設是否能符合本縣需求，並作為國土功能分區劃設參

考。 

（五）依陸域及海域係以平均高潮線為劃分界線，過去提供

圖資料似遺漏澎湖縣部分圖資，故請協助再予檢視提

供全國統一性之平均高潮線 GIS 圖資，以利未來功能

分區之劃設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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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南市政府 

（一）依全國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分類之劃設條件，海洋資源

地區第一類之一係「依其他法律於海域劃設之各類保

護（育、留）區」，國土保育地區第一類係「位處山

脈保育軸帶、河川廊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等地區

內」，以本市為例，位處潮間帶之海岸濕地及河口地

帶之野生動護保護地區，其按平均高潮線區分海域及

陸域，將產生同一濕地或同一保護區分屬「國土保育

地區第一類」及「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一」不同功

能分區情形，未來將分別於海洋資源地區及國土保育

地區進行管制，其管制內容及程序有無不同，建議應

予釐清。 

（二）另濕地位於陸域範圍者，僅核心保育區及生態復育區

屬國土保育地區第一類劃設條件，如位屬海洋資源地

區之濕地，是否亦以核心保育地帶劃設為海洋資源地

區第一類之一。 

三、臺中市政府 

（一）請貴署提供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一之圖資及目前海

域使用現況資料庫供直轄縣、縣（市）政府規劃參考；

又海洋資源地區屬目前直轄市、縣（市）國土規劃相

對薄弱部分，主要係因基礎資料未盡完善、相關圖資

尚未取得，亦缺乏海洋資源學術研究調查，是以，建

議就目前已建置完成與海岸地區相關資料庫，提供相

關說明，俾評估有無納入國土規劃參考需要。 

（二）按貴署預定時程，刻正研訂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預計於 108 年底完成，建議應提供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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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充分參與及提供意見管道，避免研訂過

於倉促致產生不符需求或後續土地使用管制執行疑

義。 

（三）有關整體海岸管理計畫，指定一、二級海岸防護區需

擬定海岸防護計畫，倘未來計畫內指定需新建保護工

或相關防護工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如何

配合因應。 

四、高雄市政府 

（一）本府意見會前已提供作業單位。 

（二）有關涉及國防機密案件（如高雄左營），於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中應如何呈現及辦理。 

五、本署城鄉發展分署 

依全國國土計畫針對國土保育地區第一類之劃設條

件，如為陸域濕地，考量濕地保育法係以「明智利用」

為原則，故應以該濕地核心保育地區為劃設範圍，不建

議將全部濕地範圍予以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類；至濱

海濕地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一，是否比照陸域

思惟，涉及本分署濕地主管機關權責，將另案提供意見，

供直轄市、縣（市）政府參考。 

六、本署綜合計畫組 

（一）漁港港區範圍應先檢視是否為都市計畫或國家公園範

圍，倘非屬都市計畫或國家公園範圍者，仍請以平均

高潮線為界作為陸域國土功能分區與海洋資源地區之

分界，以明確界定劃分海陸界線。 



6 
 

（二）本署過去已於多次會議上討論有關排他性及相容性之

定義，為利外界理解及說明，以有無設置人為設施作

為排他性及相容性之認定，爰海上平台係屬於海域範

圍設置人為設施，應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

二。 

（三）按 107 年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規定，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三劃設條件，係以行政院或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核定之重大建設計

畫為限，故地方政府之重大建設計畫，如未符前開劃

設條件，不得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三。惟於

國土計畫法全面施行前，已有明確計畫者，可儘速依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之 2 申請海域用地區

位許可，於取得許可後，方可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

一類之二或第二類。 

（四）有關海岸防護計畫中，需新設保護工或防波堤等工程

者，未來海岸防護計畫中應訂定土地使用配合申請或

辦理事項，以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本署後續將再

進行研議。 

（五）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內容涉及國防機密案件者，

依國土計畫法第 31 條規定：「使用許可內容涉及依法

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律、法規命令規定應秘密之

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不適用第 25 條及第 27 條

有關公開展覽、公聽會及計畫內容公告周知之規定」

辦理。 

（六）針對澎湖縣政府所提現為海域區，但屬平均高潮線以

上之濱海陸地如何劃設 1 節，經檢視澎湖縣之非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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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以一般農業區及風景區居多，然風景區

又有設施型及資源型之分，尚難依現行使用分區逕予

劃設，惟因涉及澎湖縣未來發展需要，是以，請澎湖

縣政府覈實評估，如屬設施型之土地利用或未來擬作

觀光等城鄉發展，建議評估透過認屬重大計畫之方式

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類之三；如屬與農業或漁業

高度相關者，則建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類為

宜，俾供該農漁產業產、加工、運銷等多元利用。 

（七）台南市政府提出位處潮間帶之海岸濕地及河口地帶之

野生動護保護地區，其按平均高潮線區分海域及陸

域，將產生同一濕地或同一保護區分屬不同功能分區

及不同土地使用管制指導，經檢視全國國土計畫對於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類」及「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

一」之土地使用指導，其精神並無差異，僅名稱及敘

述方式不同，惟一差異之處在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

類得請提供當地既有集居聚落日用品零售及服務設

施；該部分將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繼續研

議，並將評估國土保育地區第一類如涉及濕地範圍，

有無進一步管制需要，納入前開管制規則併予研處。 

（八）台中市政府提出本署預定 108 年 12 月 31 日前完成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恐過於倉促 1 節，因該管制

規則內容龐雜，除需盤整現行土地使用型態，尚有使

用地相關機制需併予研議，過程中將邀直轄市、縣 (市)

政府及有關機關充分表達意見，以茲周延，後續並將

依實務作業需要覈實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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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議題面向 研提單位  說明 回應 

平 均 高 潮

線 

澎湖縣政府 以平均高潮線劃分海陸界線

後，位於陸域之非都市土地現況

未有分區及用地者(如潮間帶、

沙灘範圍)，應劃設為何種陸域

上之國土功能分區？ 

該範圍係屬陸域之功能分區，將

於其他研商會議中討論。 

重 大 建 設

計 畫 認 定

及 填 海 造

地 

基 隆 市 政

府、高雄市

政府 

未來重大建設範圍欲採填海造

地，範圍跨都市計畫海域用地、

港埠用地及非都市土地海域

區，未來應劃入城 2-3 還是海洋

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二？ 

依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中，針對擬進

行填海造地範圍，應以「行政院

專案核准之計畫」或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之電

信、能源等公共設施或公用事

業，並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指定為城鄉發展地區者為限。

未來於海域區推動之填海造地

案件係由地方國土計畫劃設為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類之三或海

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三，其劃設

之差別為何？如本市商港區之

填築，台灣港務公司在「臺灣國

際商港未來發展及建設計畫

(106-110 年)」中規劃，高雄港

中長程發展計畫將推動「高雄港

第三港區開發計畫(第一期) 

(112-125 年)」，其推動時程於

本市國土計畫計畫年期內，但其

具體規劃內容尚未確定，是否係

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

三。 

針對高雄港部分，港務公司高雄

港務分公司107年 4月 9日：「高

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

計畫，業於 100 年 3 月 10 日奉

行政院核定，並已於 106 年 11

月 22 日全數填築完成，目前本

分公司無尚未核定之高雄港相

關填海造地計畫。」，故請高雄

市政府洽該公司確認是否仍有

填海造地計畫，如經行政院專案

核准者，則應劃設為城鄉發展地

區。 

另國防部於本市左營區外海推

動中之填海造地案，是否係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類之三，但

其屬軍方機密案件，未來又如何

呈現於地方國土計畫。 

針對左營區填海造地部分，依本

部107年 2月6日海岸管理審議

會第 13 次會議審議本案決議十

二略以：「本計畫業經行政院

94 年 7 月 6 日核定，並請依國

土計畫法規定配合高雄市政府

於該市國土計畫劃設為『城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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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面向 研提單位  說明 回應 

展地區』」，國防部並於 107 年

3 月 31 日提供外港填築區範圍

及堤頭位置座標資料予高雄市

政府都市發展局辦理。 

海 洋 資 源

地 區 如 何

劃設 

高 雄 市 政

府、桃園市

政府 

海洋資源地區子分類，包含排他

性、相容性、其他地區等 3種分

類，因地方並無能力及圖資劃設

這 3種分類，建請內政部套疊完

成後，再提供地方納入地方國土

計畫。另其劃設準則建議於作業

手冊應像國土保育地區第一、二

類與環敏地連結方式明列，以利

地方政府對外說明其劃設緣

由，如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

一，「其他法律」所指為何？ 

1.海洋資源地區之分類劃設原

則，延續「海域用地區位許可」

制度，係參照「使用計畫」與

相關使用現況及未來需求，予

以劃設對應之分類。本署將提

供地方政府海洋資源地區及

其分類之圖資、各分類內容之

說明。 

2.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一，係

依其他法律於海域劃設之各

類保護（育、留）區，包含有

13 種法律（如：文化資產保

存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飲用水管理條例、森林法、野

生動物保育法、漁業法、地質

法、水利法、礦業法、自來水

法、溫泉法、濕地保育法、發

展觀光條例等）及所劃設之

27 種項目。 

以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一、海

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二、海洋資

源地區第一類之三、海洋資源地

區第二類之順序劃設，可能導致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三無法

於國土功能分區圖面上呈現。

(以桃園離岸風力發電為例) 

1.查該離岸風力發電業者已向

本署申請海域用地區位許

可，爰於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前倘已取得海域用地區位許

可，應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

一類之二。 

2.為呈現海域中重疊使用之情

況，本署將評估以另一套圖輔

助說明並作為後續管制依

據。至國土功能分區圖，仍維

持各分類採不重疊劃設為原

則。 

海 洋 資 源

地 區 如 何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為大小眾多島嶼構成，全

縣海岸線長度居全國之冠，自然

1.全國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區

之劃設條件及土地使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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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面向 研提單位  說明 回應 

劃設 海 岸 占 海 岸 長 度 比 例 達

72.67%，而海岸沿岸地區之海陸

交界一帶，除具有重要自然及人

文景觀，同時亦為澎湖縣在觀

光、產業、經濟發展之場域，如

大小眾多漁港、潮間帶、石滬及

補撈設施、沿海養殖、沙灘遊

憩、觀光活動等；未來依平均高

潮線劃分海洋資源地區，濱海地

區將有許多必要之人為活動及

產業經濟空間將位屬海洋資源

地區，而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海

洋資源地區以建立海域使用秩

序為原則，以區分排他性、相容

性與否為主，基於澎湖縣之發展

需要，是否能有更彈性之規劃空

間？ 

事項，係依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及第 21 條規定訂定。 

2.又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4

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視地方實際需要，依全國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

項，由該管主管機關另訂管制

規則，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及其施行細則第 9條「…

各國土功能分區之其他必要

分類，應符合該條所定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原則，並考量環境

資源條件、土地利用現況、地

方特性及發展需求等因素，於

全國國土計畫或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中定之。」，

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配

合地方管制需要，研議納入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澎湖縣之一級產業係以漁業為

主，而漁業發展主要之基礎建設

為漁港設施，全縣大小漁港共

67 座，為在地漁業生產之重要

產業活動空間，而連同與漁港相

連之聚落空間，應屬符合生活、

生產、生態之漁村三生活動空間

場域，且各漁港因應氣候變遷及

設施老舊改善之需，具有辦理設

施增、修、改建之必要，為能符

合澎湖縣漁業及漁村三生發展

所需，建議將漁港內港水域部分

併入鄰近聚落之國土功能分區

（城鄉二類之一或農四）一併劃

設，以保留澎湖縣發展與使用之

彈性空間。 

1.全國國土計畫針對海域與陸

域係以平均高潮線為分界，扣

除已實施都市計畫、國家公

園、已核發開發許可、原依區

域計畫法劃定工業區、鄉村區

及一定面積規模以上具有城

鄉發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範

圍後，才屬於海洋資源地區範

圍。 

2.爰除該漁港(水域)範圍屬都

市計畫範圍或屬具有城鄉發

展性質之特定專用區，得劃設

為適宜之陸域國土功能分區

外，其餘水域部分應劃設為海

洋資源地區。 

3.另現行海域用地區位許可制

度，經討論獲致共識，業將「港

埠航運」列為容許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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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面向 研提單位  說明 回應 

「航道及其疏濬工程範圍」、

「錨地範圍」及「港區範圍」

等列為許可使用細目，實務執

行尚無相關港務單位表示有

窒礙難行之處。爰請貴府提供

具體案例，俾利研議。 

為因應氣候變遷，於重要漁港外

如需施作防護工程(如消波塊、

外堤擴建或修建)，係容許於何

種海洋資源地區分類下使用？ 

依全國國土計畫第八章，第二

節、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順

序，壹、二、（一），「2.第一

類之二：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

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

（包括水面、水體、海床或底土

等），設置人為設施，管制人員、

船舶或其他行為進入或通過之

使用。」，故「於重要漁港外如

需施作防護工程(如消波塊、外

堤擴建或修建)」應屬海洋資源

地區第一類之二。 

為推動海域活動發展，於海域中

設置海上平台或其他設施以發

展觀光遊憩活動，應劃設為海洋

資源地區何種分類？ 

承上，按海洋資源地區劃設條

件，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

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包

括水面、水體、海床或底土等)，

設置人為設施者，應劃設為海洋

資源地區第一類之二。 

海 洋 資 源

地 區 土 地

使用管制/

與 海 岸 管

理 法 之 關

係 

 (高雄市政

府、澎湖縣

政府) 

1.現行非都市土地海域區係依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進行容許使用及區位許可使

用，後續海洋資源地區的管制

方式是否係依現行方式轉

換？ 

2.其後續管理主管機關又為何

（如農業發展地區為農業主管

機關）？ 

3.其與海岸管理法管制重疊部

分又如何區分？ 

4.依 104年 8月 4日台內營字第

1040812104 號公告「海岸地區

1.依全國國土計畫海洋資源地

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原則

尊重現行之合法使用」，故於

國土計畫法全面施行前，已依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取

得「海域用地區位許可」案

件，仍得依其許可內容使用；

至於國土計畫法全面施行

後，應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

或第 24 條規定辦理。 

2.延續海域用地區位許可之精

神，未來海洋資源地區之土地

使用管制係針對「使用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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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面向 研提單位  說明 回應 

範圍」，澎湖縣全縣之陸域部分

均劃屬海岸地區範圍，有關海岸

管理法與國土計畫法之相互配

合關係為何？ 

5.澎湖縣國土計畫因應海岸管

理法及整體海岸管理計畫所應

配合之事項為何？ 

進行審查與管制，至該區位內

之「使用行為」之權利許可及

經營管理，係回歸各目的事業

法令辦理。 

3.國土計畫法為國土利用最高

指導原則，適用範圍為全國，

故海岸管理法管轄的海岸地

區，在土地使用管制上，仍依

國土計畫法規定辦理。 

4.依 106 年 2 月 6 日公告實施

「整體海岸管理計畫」，已於

第 6.3 節明定「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辦及配合事項」，

本部並另以106年 3月 8日內

授綜字第 1060803196 號函請

相關單位配合辦理。 

5.全國國土計畫第九章第四

節，已明定配合「整體海岸管

理計畫」土地使用主管機關辦

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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